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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A1_E8_81_8C_E7_c44_263199.htm 一、关于用什么颜

色的笔答题考试中明确要求“使用蓝色、黑色或蓝黑色墨水

的钢笔或圆珠笔答题”，使用其他如“红色墨水、铅笔”答

题，均为无效答题。但还是有很多考生出于实际业务工作中

的习惯，仍在个别题目中用“红笔”、“铅笔”答题。针对

题中涉及需要以“红字”反应或处理的数字，建议采取以下

处理方式：1、在数字前加“－”表示；2、在数字外加“（ 

）”表示；3、在数字后面加“（红字）”表示个别考生在涉

及报表填制的主观题中，使用铅笔填写，是不允许的。二、

关于在规定地方答题及书写各科的主观题试题试卷上，都采

取的是预留空白地方给考生答题。应此，建议考生应注意要

在相应的题目下答题，如果确实出现写错位置的情况，可采

取首先在答案前面明确标明“第几大题、第几小题”的顺序

号，其次，在正确答题的位置标明答案在第几页。但是切记

不要写无关的客气、道歉话，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另外

，考生切记注意，不要在卷面上书写与试题无关的任何文字

、图案（如考生姓名、准考证号码、表示情绪的话语等），

在阅卷复核时会作为违纪标记处理。三、关于一题多答问题

以往在试卷中发现，某些考题是要求考生在给定的条件下，

作出判断或业务处理，不同条件下其结果不同，而考题只要

求考生对一种给定条件进行处理，但往往考生对知识点掌握

不够扎实，或者对题目要求理解不透，而将每一种条件下的

处理都列示出来，这种做法会被视同无效答案。如：应收账



款核算在有现金折扣情况下，折扣期内、折扣期外收到货款

的处理不同，而考生往往对题中给的折扣条件不理解，将折

扣期内收到、折扣期外处理都列示。建议考生应尽量理解题

意、看清楚所问的问题，把握好答题的方式。四、关于答题

时书写顺序号的问题在各科主观试题中，都是在大题下包括

了很多的小题，考生答题时往往出现不书写顺序号，或者自

编顺序号，并且很多都没有文字说明，个别情况下考生为抓

紧时间都是选择会做的先做，打乱了题目列示的顺序。这样

使评卷人员不易判断考生回答是针对哪一问。尤其是在题目

的各问之间是有相互关联的情况下。这些现象在《财务管理

》科目的计算题、《会计实务》的会计分录、《经济法》的

简答题中比较普遍。建议考生答题时，应按照题目要求书写

顺序号，所做的答案应尽量写在相应的题目顺序号下，尤其

是在考生只做其中几道题时，更为重要。五、关于各科目各

类题型的具体要求在各科目主观题各类题型前面，都列示了

本类题型的一些具体要求，如下：我们发现考生在答题过程

中，过于关注具体题目中的要求，很少对大题前面的要求在

意，这样容易造成未按照基本要求答题。如上列示，要求列

计算过程的，没有计算过程；要求保留小数点以后两位的，

没有按要求保留；会计分录没有按照要求写一级、明细科目

。建议考生在具体答题时，一定要注意每类题型有哪些基本

要求，不要急于做题。六、关于“多多益善”的说法很多的

考生，以及辅导班的辅导教师都有种观点，答题时多多益善

，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这种做法对于知识掌握比较好的考生

是“锦上添花”，但对于本来心里就没有底考生则是“画蛇

添足”，起到了适得其反作用。在会计实务中，往往多做的



分录抵销或冲销了正确分录；在经济法中，对理由的叙述，

往往前后矛盾，得到相反的结论。建议考生答题时，切记不

要随意发挥，职称考试的评判标准是非常严格，不存在某些

考试中写的多，就可酌情考虑加分的情况。七、关于《会计

实务》科目（初、中级）应注意的问题无论初级、中级会计

实务，主要有两类题型，即“计算分析题”和“综合题”。

考生应在如下两个方面特别注意：1、计算题应有计算过程一

般实务中涉及计算题，都要求列出计算过程（因为有这个要

求，因此计算过程是有分数的），由于会计上计算非常简单

，多为加、减，因此，很多考生忽略了计算过程，往往一步

到位得出结果。对于能够计算正确的，那么过程、结果的分

数都可以获得，但如果只有结果而又没有计算过程，并且计

算错误，那么就没有任何分数，如果有过程并方法正确，只

是数字错误，那么考生还可以得到过程的相应分数。建议考

生对于题中要求列出计算过程的计算题，一定要列示计算过

程，不要因为仅仅就是简单的加、减就可以忽视。2、编制会

计分录应注意方面①会计分录“三要素”，即方向、科目名

称、金额必须全部具备、正确。原则上缺少一项，或一项不

正确，即该会计分录就不正确。允许“错位”表示方向，允

许用“Dr”、“Cr”表示借贷方向。②题目中要求写明细科

目、专栏的，必须精确到明细科目或专栏。③复合会计分录

和简单会计分录的编制，很多同类业务可以采用编制一个复

合会计分录即可，也可以采用编制多个简单会计分录完成，

在答题时两种处理方式都可以。但由于编制复合会计分录是

几个简单会计分录的合并，一个复合会计分录的分数是几个

简单会计分录分数的总和，如果错了，则一分没有，而如果



编制简单会计分录，对几个就给几分，得分率就提高了。如

题目要求期末结转收入，涉及“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

务收入”、“营业外收入”三个账户，共3分。那么，编制复

合会计分录，那么该分录3分，对就满分，错就一分没有；如

果编制3笔简单会计分录，变成每笔分录1分，对几笔就给几

分。建议考生答题时能够用简单会计分录表示，就不要编制

复合会计分录。八、关于《经济法》科目（初、中级）应注

意的问题1、“简答题”中对判断的表述《经济法》科目中“

简答题”，是在一个大题下有很多小问让考生判断，是考生

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其表现如下：①“笼统”判断。考生自

己判断几个问题结果为均对或均错情况下，往往笼统回答为

“全对”或“全错”。②“含糊”判断。考生出于对答案把

握不是很确定情况下，采取了含糊的表述方式，如“不全对

”或“不全错”；也有的是因为题目中有两问，正好一“对

”，一“错”，考生判断时也采取了上述表述方式。以上无

论哪种表述方式都是不规范的。建议考生答题时应遵循“逐

问判断，逐问说明理由”，明确给出每一问的判断结果，并

说明理由。切记不可出现模棱两可的判断，标准答案中只有

“正确”和“错误”的两种结果。2、判断和理由的表述应界

限明确在简答题、综合题中，题目中基本上都是要求考生先

判明事项，然后说明理由，而有相当部分考生表述的内容，

让人难以分清是属于“判断”部分，还是在“理由”部分，

而在评分中往往判断的分值和理由的分值是不同的。建议考

生原则应先作出明确判断（即“正确”或“错误”或“合法

”或“违法”等意思），再进一步阐述理由。九、关于《财

务管理》科目应注意的问题1、对“判断”、“选择”、“评



价”等的表述在《财务管理》科目中，往往考生在作答有关

“选择、评价某方案或某项决策”的题目，面临对几种方案

、决策进行选择或评价时，也出现了类似《经济法》科目中

判断题的笼统或模糊表述方式，如“最好”、“都可行”等

。建议考生应尽量逐个方案进行判断、评述，并根据需要将

几种选择进行排列比较，如“A方案最好，C方案其次，B方

案第三”，或者“A方案比C方案好，C方案比B方案好”等，

尽量不要用“最好”或“最差”，或者“都行”“都不行”

之类模糊的表述。2、计算过程问题《财务管理》科目的主观

题部分，涉及到计算的地方非常多，除个别地方外，都要求

列示计算过程，因此，考生也应注意尽量列示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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